
 

  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文件
郑政文 〔2018〕158号

郑州市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郑州市公交专用车道管理

暂行办法的通知

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各部门,各有关单位:

现将 《郑州市公交专用车道管理暂行办法》印发给你们,请

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18年9月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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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公交专用车道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公交专用车道管理工作,根据

《国务院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指导意见》(国发 〔2012〕

64号)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中

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 《公交专用车道设置》 (GA/

T507—2004)等相关文件要求,结合我市实际情况,特制定本

办法。

第二条 公交专用车道是指在城市道路路段上通过特定的交

通标线、标志或其它隔离设施将其中一条或多条车道分隔出来,

供公交车辆在全天或一天中特定时段使用的专用道路,是公交优

先的直接体现,在公平分配城市道路资源,缓解城市交通拥堵,

倡导绿色低碳出行,减少环境污染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。我市

公交专用车道分为全时段和限时段两类,限时公交专用车道限时

时间为7暶00—9暶00,17暶00—19暶30。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公交专用车道的规

划、建设、养护、使用及其相关的管理活动。

第四条 公交专用车道包括道路路基路面、标志标线标牌、

公交车辆停靠站点及护栏、公交优先信号设备、交通技术监控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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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及其它涉及公交专用车道系统的相关设施。

第五条 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负责公交专用车道的规划、建设

等的综合协调工作。

第六条 城乡规划部门会同交通运输管理部门、公安交通管

理部门等相关单位共同编制公交专用车道规划,并广泛听取公交

企业、社会公众的意见,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。

第七条 发展和改革管理部门按照市人民政府年度投资计划

编制程序,将市人民政府批准规划的公交专用车道建设任务,分

年度列入市本级投资计划。

第八条 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负责已建成城市道路上新规划公

交专用车道的建设。

纳入公交专用车道建设规划的城市新建道路,由公安交通管

理部门指导项目责任单位,按照规划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

全行业标准 《公交专用车道设置》(GA/T507—2004)的相关标

准,同步建设、同步交付使用,建设资金来源随项目建设投资主

体。

已建有公交专用车道的城市改建、扩建、整修道路,由项目

建设主体负责恢复公交专用车道设施。

标志标线施划、通行信号和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等智慧交通管

理系统设施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验收合格后投入使用。

第九条 城管和林业管理部门应适时对专用车道两侧或道路

中的行道树,绿化隔离带中的树木,实施修剪、迁移等管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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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,确保公交车正常通行和监控设备正常使用。

第十条 电力管理部门负责专用车道监控及信号设备的电力

接入工作。

第十一条 军车、警车、消防车、救护车、校车、抢险救援

车、公交运营保障车辆,在执行任务时可借用公交专用车道行

驶;限时公交专用车道限时时段允许19座以上大型客车通行,

但不得停靠上下乘客。

第十二条 在设置有公交专用车道的道路上,公交车辆应在

公交专用车道内按照顺序行驶和停靠,前方遇有障碍可借相邻车

道通行,非特殊情况不得驶入其它车道行驶,遇特殊情况服从公

安交警指挥。

第十三条 公交车在行经交叉路口时,应当按照分道指示、

分道指示辅助说明标志、地面标线及标识,提前驶入相应导向车

道;社会车辆左转、右转须按照标识在规定区域穿越公交专用车

道进入相应转向车道,并避让公交车辆。

第十四条 道路上划设为路侧式公交专用车道的,道路沿线

单位、居住区的车辆可以在出入口穿越公交专用车道进出,但不

得借用公交专用车道行驶。

第十五条 禁止其他机动车借用公交专用车道超车,公交站

点前、后50米内,严禁其他车辆停靠。

第十六条 乘客需在站台内有序等候乘车,不得在公交专用

车道内争抢乘车,如遇公交车辆故障,乘客应服从司乘人员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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换乘其他公交车辆。

第十七条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负责公交专用车道的交通管理

工作。机动车及非机动车违反规定驶入公交专用车道或停放,由

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据相关规定予以处罚。

第十八条 公交车辆上安装的车载交通监控设备记录的资

料,应作为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认定占用公交专用车道等违法行为

的证据。

第十九条 在公交专用车道范围内,不得有下列行为:

(一)占用公交专用车道摆摊设点、施划停车位等;

(二)移动或变更公交专用车道的附属设施;

(三)遮挡、涂改、损毁公交专用车道标志标线;

(四)其他影响公交专用车道正常通行的行为。

第二十条 公交专用车道建成后,道路路面、护栏由道路管

理部门负责维护;标志标线、通行信号、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等交

通管理设施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负责维护。

第二十一条 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应加强公交线网优化,减少

公交线路重复,提高公交线网运营效率;公交企业加强公交车辆

维护和保养,确保车辆技术性能良好,防止车辆在公交专用车道

内发生故障而影响公交专用车道通畅;加强公交车长文明行车教

育,提高文明行车程度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2018年10月21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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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办:市交通委 督办:市政府办公厅五处

 抄送:市委各部门,郑州警备区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9月21日印发


